
















有涌评， 各小题得分合成后是否与提供给考生的成绩 一 致等。 评

卷教师对评分标准的执行情况不属复核范围， 考生答题卡、 评卷

信息等考试信息按国家秘密级事项管理， 考生不得查阅本人答题

卡 。 复核由考试机构组织， 考生按程序提出申请， 省教育考试院

组织人员复核。

二、 考生档案

9．建立考生纸介质档案和电子档案 。 考生电子档案是高校录

取新生的主要依据， 电子档案信息由省教育考试院、 省招办组织

各市、 州、 县招办和体检机构等单位采集生成， 纸介质档案由县

（市、 区）招办和高中阶段学校建立与管理， 并对档案的客观真

实性负责。 严禁在建立考生纸介质档案和电子档案过程中弄虚作

假， 一 经发现， 严肃追责问责。

10．考生电子档案的内容主要包括考生基本信息、思想政治品

德考核鉴定或评语、 体检信息、 志愿信息、 高考成绩信息和考生

参加高校招生考试的诚信记录（主要指考试招生过程中违规的简

要事实及处理结果）等内容。 考生电子档案数据要真实准确、 图

像规范， 且与考生报名登记表、 体检表等纸介质材料的相对应部

分内容 一 致。 电子档案中的报名信息和志愿信息因考生本人填写

或校对失误造成的后果， 由考生本人负责。

11．省教育考试院负责采集报名、成绩信息和考生参加高校招

生考试的诚信记录。 省招办负责采集体检和志愿等信息 。 省招办

按规定的格式汇总、 整理和建立全省考生电子档案库， 用于网上

投档和录取。考生电子档案库 一 经建立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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